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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财政厅关于资产评估机构
限期整改的通知

各资产评估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资产评估机构备案管理，督促机构依法合规经

营，结合我省资产评估机构工作实际，现就各资产评估机构及资

产评估专业人员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是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资产评估法》第十五条“评估机构应当依法采用合伙或者公

司形式，聘用评估专业人员开展评估业务。合伙形式的评估机构，

应当有 2名以上评估师；其合伙人三分之二以上应当是具有三年

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三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。公司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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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的评估机构，应当有 8名以上评估师和两名以上股东，其中三

分之二以上股东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 3年内未受

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。评估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为两名的，

两名合伙人或者股东都应当是具有 3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 3年

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”的规定。

二是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符合《资产评估行

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“资产评估机构应当依法采用合

伙或者公司形式，并符合资产评估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。不符

合资产评估法第十五条规定条件的资产评估机构不得承接资产评

估业务”的规定。

请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于 2024年 4月底前完成整

改并及时进行变更备案，对逾期未整改的机构，省财政厅将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

法》责令其停业。

2023年 12月 19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青海省资产评估协会，本厅会计处、监督评价局，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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